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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昊华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昊华科技转让 

中昊国际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昊华”或“转让方”）的委托，指派潘兴高律师、逯

国亮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就中国昊华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或“受让方”）转让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昊国际”）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转

让交易”）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认真阅读和分析中国昊华和昊华科技提供的下列材料并进行相

关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1. 转让方《营业执照》； 

2. 转让方《公司章程》； 

3. 受让方《营业执照》； 

4. 受让方《公司章程》； 

5. 转让方转让标的股权转让方案； 

6. 中昊国际的企业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核准/备案文件； 

7. 《关于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8. 转让方就标的股权转让通过的《关于中国昊华出售中昊贸易 100%股

权给昊华科技的专题会议纪要》； 

9. 受让方就标的股权转让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10. 中昊国际就标的股权转让通过的股东决定； 

11. 标的企业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表； 

12. 中国化工出具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3. 转让方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对于上述材料和本所律师查询未能反映的事实和情况，则由转让方和受让

方相关工作人员加以陈述与说明。转让方和受让方在提供上述材料、陈述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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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已向本所承诺：所提供文件、材料及陈述与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

并无任何隐瞒、疏漏及误导之处。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转让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2.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转让方为完成本次转让交易事宜的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中国昊华和昊华科技提供的文件和相关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转让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转让交易的转让方——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2 月 10 日，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2906M；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法定代表人：胡冬晨；经营期限：长期；注册资本：422,121.9275 万

元；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经营范围：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共计 57 种，具体危险化学品名称见附表（有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16 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矿、石油化工、化

工装备、机械、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林产品、林

化产品的组织生产、仓储、销售；汽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钢材、钢坯、生

铁、铜、铝、铅、锌、锡、镍、镁、铜材、铝材、铂族金属的销售；承包经批

准的国内石油化工工程；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设备

租赁。根据中国昊华提供的资料及确认，中国昊华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工”）。 

 

本所律师认为，转让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具备本次转让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 关于受让方的主体资格 

 

本次转让交易的受让方——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8 月 5 日，现持有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16067876D；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法定代表人：胡冬晨；经营期限：长期；注册资本：16,799.1047 万元；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883a1e586ace699a8/6d42fd50-5493-4736-a062-6a423d3e59a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d9ea488-fadd-4786-94d4-4c109a486f2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d9ea488-fadd-4786-94d4-4c109a486f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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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5 号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经营范围：研

发、销售：化工产品并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工原料、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的研发销售；工业特种阀门生产（工业行业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择经营

场地在工业园区内经营）、销售；工业气体的研制、开发、生产（工业行业另

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择经营场地在工业园区内经营）、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货运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检测服务（不

含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不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不含气球广告）；计算

机信息技术咨询；工程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工程勘察设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昊华科技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378），其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化

工。 

 

本所律师认为，受让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具备本次转让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关于标的股权的情况 

 

根据中昊国际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昊国际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经本所律师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根据中昊国际的确认，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

设置其他担保事项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不存在被执行查封、冻结等财产保

全或执行措施的情形，不存在权属争议或其他可能影响转让方处分标的股权等

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标的股权权属明晰、不存在法

律法规禁止或限制交易的情形，可以作为本次转让交易的标的。 

 

四、 关于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及转让价格的合法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转让方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化工、持有转让方

90.13%的股权。转让方持有中昊国际 100%股权，转让方持有受让方 66.92%股

份，同时中国化工为受让方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转让交易转让方拟将其持有的

中昊国际 100%股权协议转让给受让方。即，本次转让交易属于《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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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转让交易可以采用协议转让方式，本次转让交易的转

让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 

 

五、 关于本次转让交易的内部审议及批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

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及转让方和受让方章程等规定，本次转让交易

完成了下列程序： 

 

1. 就本次转让交易，中国昊华出具了《关于中国昊华出售中昊贸易 100%

股权给昊华科技的专题会议纪要》； 

2. 就本次转让交易，昊华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收购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3. 就本次转让交易，中昊国际通过了《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 

4. 就本次转让交易，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中昊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中水

致远评报字[2020]第 010201 号）； 

5. 就本次转让交易，中国化工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转让交易已通过相关企业内部审议及批准程序，且该

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惟本次转让交易尚需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六、 关于中昊国际员工安置事宜 

 

根据转让方出具的标的股权转让方案，本次转让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事宜。 

 

七、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转让交易行为的转让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与受让方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履行本次转让交易的主体资格；本次转让

交易的转让标的合法有效；本次转让交易可以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价格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转让交易已履行的内部审

议、批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惟本次转让交易尚需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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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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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        月        日 

 


